[bookmark: _GoBack]一、投/被保险人
1、本保险的被保险人为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和生活、无残疾、投保年龄为18（含）-69（含）周岁的自然人。
2、本保险不适用于快递员、外卖骑手。
3、本保险仅承保1-4类职业类别。投保人须在投保时对照职业类别表按照被保险人实际的职业类别申报。如一人涉及多种职业，则应以职业类别最高的职业为准选择相应类别。如实际职业类别为拒保职业类别或高于投保时申报的职业类别，则该人员不属于本保险承保的被保险人，本保险有权取消该人员的申报并在本保单项下对该人员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二、保险期间
[bookmark: _Hlk156918522]1、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为准。二十四小时为一日，以北京时间为准。

三、保障国家或地区
1、本保险仅承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生的保险责任。

四、保险金额
1、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或批单中载明。保险金额一经确定，保险期间内不能进行变更。

五、保险责任
1、本保险仅承保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内，在指定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导致的意外事故（扩展承保上下班途中及企业文娱活动）。
2、本保险的“意外医疗费用”仅限社保范围内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用，不含部分自费及全额自费医疗费用；每次事故免赔额200元，赔付比例100%。
23、本保险的“意外每日住院津贴”每次事故免赔天数0天，每次事故最高赔偿日数90天，保单年度最高总赔偿日数90天。

六、指定医院
1、本保险仅承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二级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就医的保险责任，不包括特需医疗、外宾/干部/联合病房、国际医疗中心、VIP部、联合医院、康复科、中医科、康复病床、健康中心、天然治疗所、康复院、诊所、精神病院、老人院、疗养院、戒毒中心、戒酒中心、医院的（门）急诊观察室、家庭病床（房）等。

七、费用补偿原则
1、本保险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工作单位、其他政府机构或者社会福利机构、公益慈善机构、第三方责任人、保险人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医疗费用补偿，则保险人仅对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其所获医疗费用补偿后余额按照本保险的约定进行赔付。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部分支出视为个人支付，不属于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

八、重要提示
1、本保险不承保3米及以上高空作业。
2、本保险不承保高风险运动。
3、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必须在出险后24小时内通知保险人。逾期没有通知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九、投保份数
1、本保险每人仅限购买一份。若被保险人自愿投保由本公司承保的多种综合保险（不包含团体保险），且在不同保障产品中有相同保险利益的，则本公司仅按其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赔偿，并退还其它保险项下已收取的相应保险利益的保险费。

十、如实告知
1、投保人/被保险人已经如实填报一切重要的有关资料，绝无隐瞒或保留任何重大事实以影响保险公司评估风险或接受本投保申请。如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十一、保险费支付
1、本保险需一次性支付保险费。

十二、保险合同的解除
1、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有权书面通知保险人解除本合同，保险人将全额退还保险费。保险责任开始后，本保险支持退保但不支持退还保费。

十三、服务热线
1、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550（提供周一至周日8:00--21:30报案、咨询、投诉、承保理赔信息查询等服务）。

十四、分支机构
[bookmark: _Hlk77091945]1、目前，安盛天平已在上海、北京、广东、深圳、浙江、江苏、四川、河北、湖北、山东、重庆、天津、广西、大连、山西、云南、宁波、青岛、河南、安徽、内蒙古、陕西、福建、东莞、佛山、苏州设有分支机构。本公司理赔服务中心位于上海，所有理赔案件的申请需递交至上海理赔服务中心统一处理。在保险公司没有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可能存在服务不到位、时效差等情况。

十五、保险人不应当被认为对下列情形提供任何保险保障或负责支付任何索赔或提供任何利益：如提供该任何保险保障、支付该任何索赔或者提供该任何利益会使保险人受到联合国决议或者中国、欧盟、英国或美国的贸易或经济制裁、法律或法规下的任何制裁、禁令或者限制。

十六、本投保须知、保险单、投保单/投保申请、保险条款、批单或备注（如有）及其他约定书（如有）均为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十七、请您了解本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已达到了监管要求，若需进一步了解本公司最新季度的偿付能力信息及风险综合评级结果，请登录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www.axa.cn查询，该信息可以作为您决定是否投保的参考信息。

[bookmark: _Hlk156298759]【温馨提示】
【保险单证送达方式】
购买本产品后，安盛天平会向您投保时提供的邮箱发送电子保单。您也可以通过安盛天平官方微信公众号“安盛天平保险”或登录安盛天平官网www.axa.cn上查询、下载电子保单。
【保费发票等凭证送达方式】
本产品提供电子发票，如需电子发票，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
1、登录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官网：www.axa.cn，首页-【客户服务】-【保单服务】-【电子发票领取】-【非车险保单】，输入保单号码、被保险人身份证号码、验证码信息后，点击【申请发票】，即可提交电子发票申请。
2、关注微信公众号“安盛天平保险”，点击【我的】-【个人中心】，需进行实名注册绑定客户个人信息，点击【我的发票】，选择【其他】选择保单即可申请领取电子发票。
若未收到电子发票，您可以拨打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客服热线：95550反馈，将安排对接人员进行处理。
【互联网保险产品及保单的查询和验真途径】
如您购买的是互联网保险产品，需验证电子保单，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操作：
1、拨打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客服热线：95550查询验证；
2、登录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官网网址：www.axa.cn，首页-【客户服务】-【电子保单服务】-【电子保单验真】，上传电子保单后可进行验真查询。
【理赔、保全等客户服务联系方式】
1、拨打安盛天平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50；
2、登录安盛天平官网www.axa.cn在线提交理赔、保全申请；
3、通过安盛天平官方微信公众号“安盛天平保险”在线提交理赔、保全申请；
4、理赔、保全服务可在线申请，后续将由客服人员线下跟进处理。对于退保申请自收到客户完整准确的申请资料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
【退保条件标准】详见投保须知
【退保流程及时限】
1、拨打安盛天平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50；
2、登录安盛天平官网www.axa.cn，选择【客户服务】-【保单服务】-【保单变更服务】，在线提交退保申请；
3、通过安盛天平官方微信公众号“安盛天平保险”选择【我的】-【我的保单】，在线提交退保申请；
4、在线提交的退保申请，将由客服人员线下跟进处理并且自收到客户完整准确的申请资料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
【投诉联系方式】
1、拨打安盛天平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50；
2、在安盛天平官网投诉（https://www.axa.cn/）留言直接录入信息或发送投诉内容至投诉邮件service_customer@axatp.com；
3、点击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在线客服投诉，服务时间：8：30—21：30，全年无休。

